
寻财发〔2016〕110号

关于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寻乌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检测设备项目

（项目编号：GZJD2016-XW-X048-1）”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明            联系电话：0575-82047088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工业园区

被投诉人：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标           联系电话：0797-2851493

地址：寻乌县城北加油站对面二楼

    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对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寻乌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检测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JD2016-XW-X048-1）”政府采购事宜进行了投诉，本局已依法正式受理。

投诉人在投诉书中称：

1．招标文件要求“20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主机采用整体框架结构，同时标书还要求电动双丝杠主机试验空间。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产品非采用整体框架结构，作无效标处理。
 2．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20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响应名称与计量许可证中名称不相符，作无效标处理。

3．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6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非采用6立柱600KN主机，我公司认为该回复根本不成立，不能作无效标处理的理由。

4．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中英文软件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产权所有者为杭州鑫高科技有限公司，作无效标处理。

2016年10月12日，我局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对投诉人投诉事项进行了复议，经审查，现将有关投诉事项处理如下：

1．招标文件要求“20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主机采用整体框架结构，同时标书还要求电动双丝杠主机试验空间。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产品非采用整体框架结构，作无效标处理。经评委认定，整体框架是一体的有框架有梁的，但你公司提供设备不是整体框架结构，评委不予认定。

我局认为，采购单位采购的是整体框架结构设备，评委认定的依据准确。

2．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20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响应名称与计量许可证中名称不相符，作无效标处理。经评委认定，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招标文件中提供的计量器具许可证上有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万能试验机、全自动压力试验机，且你公司未提供证明文件，评委不予认定。

我局认为，采购单位采购的是“20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评委认定的依据准确。

3．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提供的600KN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非采用6立柱600KN主机，我公司认为该回复根本不成立，不能作无效标处理的理由。经评委认定，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所投产品的彩图自行标注为“四立柱镀硬铬耐锈耐腐蚀”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南昌大江仪器有限公司标书标明4立柱2丝杠，而非6立柱，也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应做无效标处理。

我局认为，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所投产品为“四立柱镀硬铬耐锈耐腐蚀”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南昌大江仪器有限公司公司标书标明4立柱2丝杠，而非6立柱，也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应做无效标处理，评委认定的依据准确。

4．被投诉人给出我公司中英文软件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产权所有者为杭州鑫高科技有限公司，作无效标处理。经评委认定，在招标技术参数中明确注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明确了设备主机和软件是一家公司的要求，自己生产自主研发。而你公司提供设备主机和软件不是同一家，评委不予认定。

我局认为，采购单位在招标技术参数中明确注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评委认定的依据准确。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该项目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在此决定书下达后，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寻乌县财政局

2016年10月14日   

	抄送：县监察局、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寻乌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6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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